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
告知单

1、 设定依据

1. 湘建建〔2009〕340号《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。

2、 办理流程

安装告知(提前三天)→现场核对(设备状态是否符合安装要求,操作人员是否持证)→安装完成后自检→设备检测合格后,使用登记之前抽查→设备检测,办理使用登记(使用登记必须在检测合格30天内办理）→顶升加节告知（提前三天）→日常安全检查→维护保养检查（设备实体情况和维保记录要一致）→拆卸告知（提前三天）→使用登记注销，设备入库维修。

3、 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
	1
	《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申请表》（附件8）；
	原件
	A4纸1份

	2
	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明
	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
	A4纸1份

	3
	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
	原件
	A4纸1份

	4
	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、安装验收资料，以及运行使用、维护、保养等管理制度
	原件
	A4纸1份

	5
	使用单位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
	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
	A4纸1份

	6
	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
	原件
	A4纸1份

	7
	使用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
	原件
	A4纸1份


4、 承诺时限：即办

5、 收费依据：无

6、 收费标准：无

7、 咨询电话：0731-56776178

8、 监督电话：0731-56771659

9、 办理地点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

